	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告知书

	工亡职工姓名：
	工亡职工身份证号：

	抚恤金申领人：
	申领人身份证号：

	与工亡职工关系：
	

	告知内容：

一、符合领取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遗属，每年要进行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每个认证周期为180天（原则上在每年的3月和9月认证两次）；具体认证方式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将进行指导，如果超期未进行认证将停发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未满18周岁的供养亲属暂无需进行认证。

二、按照《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等规定，领取抚恤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抚恤金待遇：

（一）年满18周岁且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就业或参军的；

（三）工亡职工配偶再婚的；

（四）被他人或组织收养的；

（五）死亡的。

如待遇领取人丧失领取资格（年满18周岁的除外），其本人或家属应及时告知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停发手续；如有多领冒领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及时退还工伤保险基金。拒不退还的，将被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相关部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被告知人：

本人（领取人）签字 ：          （与抚恤金领取人关系）：

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工伤保险定期待遇资格认证方式

一、支付宝“豫事办”小程序

第一步：打开支付宝→搜索“豫事办”小程序→注册并登录（提示：如果使用本人的手机为他人认证，需本人先进行注册登录，注册时填写的基本信息均为本人）。

第二步：点开或搜索“社保资格认证”模块→选择“本人认证”或“为他人认证”→填写待遇领取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认证类型”选择“工伤保险”→核对信息→身份验证→人脸识别→提示“认证成功”即可。

二、“河南社保”微信公众号

第一步：微信首页搜索并关注 “河南社保”公众号→服务大厅→资格认证→注册并登录（提示：如果使用本人的手机为他人认证，需本人先进行注册登录，注册时填写的基本信息均为本人）；

第二步：分为选择本人或为他人认证→填写待遇领取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核对信息→身份验证→人脸识别→提示“认证成功”即可。

三、河南社保APP

第一步：APP注册和登录。按照授权、密码设置、实名认证、手势密码设置、登录等步骤办理；

第二步：人脸识别认证。按照选择本人或为他人认证、信息输入、险种选择、人脸识别、认证信息反馈等步骤办理。

四、豫事办APP

第一步：APP注册和登录。按照手机注册、实名认证、输入信息进行登录等步骤办理；

第二步：人脸识别认证。按照选择本人或为他人认证、信息输入、险种选择、核对信息、身份验证、人脸识别、认证信息反馈等步骤办理。

五、现场认证

受理窗口：市民中心二楼社保大厅工伤窗口（无需预约、需本人到现场办理）。

需要材料：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的身份证原件。

温馨提示：如在线验证未通过，请多次尝试。
